
 

 

名　　稱：公路通行費徵收管理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07 年 06 月 14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公路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收費站：係指因應徵收公路通行費之需要，而於公路上設置，供營運

    單位向通行汽車收費之設施物及其相關收費設備。

二、收費區：係指因應徵收公路通行費之需要，而於公路上完全利用電子

    收費系統設備，供營運單位以自動化方式向通行汽車收費之路段區位

    。

三、人工收費：係指以收費員在收費站之收費車道收取現金、通行票證，

    以使汽車行經收費站完成繳費之作業方式。

四、電子收費：係指利用電子收費系統設備，以使汽車行經收費站或收費

    區時，可自動完成繳費之收費方式。

五、計次收費：係指汽車公路通行費，依其行經收費站或收費區按次收取

    之收費方式。

六、計程收費：係指汽車行駛於公路之通行費，依其公路通行里程數計算

    費用之收費方式。

七、收費車道：

（一）人工收費車道：係指以人工收費方式專供汽車行經收費站依規定繳

      費之收費車道，包括回數票專用車道及現金找零車道。

（二）電子收費車道：係指以電子收費方式專供汽車行經收費站或收費區

      依規定繳費之收費車道。

八、營運單位：係指負責人工收費或電子收費之收費機關（構）。

九、通行票證：係經核准有案公開發行，供汽車通行應徵收通行費之公路

    時，使用完成繳費之票證，包括人工收費與電子收費票證。

十、通行費收儲：係指通行費、預售票款、預儲款、短收賠繳款、溢收款

    及逃欠費補繳等之現金收入。

十一、車上設備單元：係指由營運單位指定或提供裝置於汽車上，可供汽

      車利用電子收費系統自動完成繳費之設備。

 

第 3 條

本辦法所稱公路通行費徵收管理機關（以下簡稱徵收機關），國道、省道

為交通部委任之機關；市、區道為直轄市政府；縣、鄉道為縣（市）政府

。

徵收機關得委託民間營運單位辦理公路通行費徵收業務及第十三條第三項



之作業成本費用。徵收機關並得會同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稽查之。

 

第 4 條

國道、省道通行費之徵收，應由徵收機關擬訂徵收計畫，載明收費依據、

營運單位名稱、收費站站址或收費區位置、預計徵收期間、收費車種、費

率計算及費額、差別費率、停徵、減徵或免徵等相關事項，報請交通部核

定。

市道、縣道、區道或鄉道通行費之徵收計畫，應由徵收機關依前項規定擬

訂，送直轄市、縣（市）議會及交通部備查。

前二項程序完成後，徵收機關應於開始徵收前二十日將徵收計畫公告之。

通行費率之調整，準用前三項規定辦理。

第一項國道、省道通行費之費率計算及費額，交通部應於核定徵收計畫後

檢附相關資料送財政部同意。

 

第 5 條

公路通行費徵收之收費車種，由該管公路主管機關擬訂之。

國道通行費收費車種，按大型重型機車、小型車、大型車及聯結車分類徵

收，其適用範圍如下：

一、大型重型機車。

二、小型車：包含小客車、小貨車、小客貨兩用車、代用小客車、小型特

    種車及小型車附掛輕型拖車。

三、大型車：包含大客車、大貨車、大客貨兩用車、代用大客車及大型特

    種車等。

四、聯結車：包含曳引車、兼供曳引大貨車、全聯結車及半聯結車。

 

第 6 條

通行費費率之計算方式應依公路興建、營運與維護成本、使用者受益程度

，交通量及收費年限等因素，按車輛種類訂定，其計算方式如附件。

 

第 7 條

徵收機關基於交通管理需要，需實施通行費差別費率時，應依徵收計畫辦

理。但差別費率之上限值不得高於標準費率之二倍。

 

第 8 條

收費站應設置標誌、標線或號誌，指示汽車依規定駛入適當車道繳費。

基於交通管理需要，得於收費區設置標誌、標線或號誌，指示汽車行駛適

當之車道。

前二項收費車道發生事故無法繼續使用或設備故障時，營運單位應即時作

適當之處理。

 

第 9 條



通行費之收費方式如下：

一、收取現金。

二、收取通行票證。

三、藉電子收費系統收取。

四、其他經公路主管或徵收機關核准之收費方式。

 

第 10 條

採計次收費之公路，依汽車行經收費站或收費區時，按次徵收之。

採計程收費之公路，依汽車每日通行之累計里程，按日結算徵收之。並得

依汽車每日通行累計里程實施差別費率。

徵收機關得依前條收費方式之作業成本差異，收取不同之通行費。

 

第 11 條

各項通行票證及繳費證明單由徵收機關或營運單位製發。但於購買票證、

電子票證或預儲通行費時已發給收據或證明者，得不再製發繳費證明單。

 

第 12 條

為災害防救或緊急危難交通管理需要，徵收機關得依徵收計畫停徵通行費

。

因應交通管理需要，徵收機關得選定路段、時段，依徵收計畫實施差別費

率或減徵、停徵通行費。

 

第 13 條

下列汽車得免徵收通行費：

一、該管公路管理機關與管轄警察機關暨所屬單位因公執勤之公務車輛。

二、應該管公路管理機關請求支援公路管理機關處理事故所需之消防車、

    警備車、憲警巡邏車。

三、掛有或噴有軍字牌照之執行戰備及訓練之國軍編裝車輛。

四、經該管公路主管機關核發行駛路線許可之市區或公路汽車客運業營業

    車輛。

前項除第二款外，應由各該汽車所屬單位先向徵收機關申請審查核可。

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免徵收通行費者，應向其收取作業成本費用

。

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免徵通行費之客運業營業車輛，其客運業者有移用或

冒用車上設備單元時，停止其違規路線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免徵收通行費

優惠。

 

第 14 條

汽車通行應徵收通行費之公路，未依第十條規定繳費者，徵收機關或營運

單位應書面通知汽車所有人或駕駛人限期補繳，並收取必要之追繳作業費

用。



前項應補繳通行費者，徵收機關或營運單位應記明車輛牌照、車型、通行

時間、行駛方向等可資辨明之資料，以汽車所有人為被通知人書面通知補

繳。但於補繳期限內，汽車所有人檢附相關證據或證明文件告知實際駕駛

人時，應即另通知該駕駛人限期補繳。

第一項追繳作業費用，包含車籍資料查詢費、照片費、帳單列印費、郵資

費、人工作業費及繳款手續費等，由各徵收機關訂之。

未依規定繳交通行費之汽車所有人或駕駛人，經書面通知限期補繳，逾期

再不繳納者，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二十七條規定舉發處罰之。

 

第 15 條

前條規定所稱之書面通知，應以雙掛號郵件為之；徵收機關或營運單位於

雙掛號郵件通知前，先以平信通知限期補繳時，得不收取追繳作業費用。

徵收機關或營運單位得依汽車所有人或駕駛人於一定期間內應行補繳之通

行費，合併於同一書面通知補繳，並收取一筆作業費用。

第一項之平信通知，徵收機關或營運單位於徵得汽車所有人或駕駛人同意

後得以電子郵件代替。

 

第 16 條

不依規定繳費車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汽車所有人或利害關係人得提出相

關證明，向徵收機關申請撤銷或廢止其依第十四條規定所作之處分： 

一、汽車或其號牌失竊遭冒用者。

二、汽車報廢遭冒用者。

三、汽車號牌遺失遭冒用者。

四、汽車號牌遭偽造變造者。

五、其他經徵收機關同意認有正當理由者。

經徵收機關認定符合前項各款情形之一者，徵收機關應即撤銷或廢止其依

第十四條規定所作之處分，並通知營運單位註銷該筆帳款。

 

第 17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